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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134 号 

 

 

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1、年报显示，2018 年 11 月，公司的子公司启星未来（天津）

教育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启星未来”）以货币资金 330,000.00

万元收购了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杰姆”）100%

的股权，截止到 2019年 12月 31日尚有 127,125.00万元未支付。2019

年 9 月 7日，公司对外披露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，拟非公开发行

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5,000.00万元，用于支付收购美杰姆 100%

股权第三、四、五期价款，非公开发行对象包括美吉姆交易对手方霍

晓馨、刘俊君，二人分别认购本次非公开实际发行数量的 10%。2019

年 10月 18 日，公司对外披露关于签署《关于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

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之补充协议（四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（四）”）

的公告，经各方同意，美吉姆剩余收购款支付安排变更为：若本次非

公开发行成功实施的，则启星未来应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

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期交易价款尾款 7,125.00 万元、第四

期交易价款 4 亿元、第五期交易价款 8 亿元。霍晓馨、刘俊君认购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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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履行增持上市公司股票义务的一部分。请你公司：

（1）结合前期股权收购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于支付本次股权转

让款事项，请你公司说明作出上述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规

避重组上市或其他法律法规的情形；上市公司如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方式收购标的公司股权，是否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（2）补充说明

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情况。（3）请补充说明美吉姆剩余股

权转让款支付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是否会

影响你公司对美吉姆的控制。 

2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商誉余额为 20.85 亿元，主要是公司前期

收购北京楷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楷德）、美吉姆时形

成的商誉，商誉减值准备余额为 0 元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北京楷

德、美吉姆实际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行业政策、市场格局、客户结构、

技术变化、毛利率波动等综合因素，补充说明报告期末商誉减值的具

体测试过程，补充说明上市公司不计提商誉的依据和合理性。（2）

结合北京楷德、美吉姆的业绩承诺期主要财务数据、前次评估折现率

情况，补充说明你公司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对北京楷德、美吉姆预

计期间毛利率、营业收入增长率、折现率的假设依据及合理性。（3）

结合北京楷德、美吉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，补充更说明商誉减值测试

是否充分考虑了疫情对北京楷德、美吉姆后续经营的影响。请年审会

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你公司前期收购北京楷德、美吉姆时，转让方承诺北京楷德

2017年-2019年实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万、2600万、3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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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，北京楷德 2017-2019年实际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2276 万元、2855

万元、3081 万元，北京楷德累计实现了业绩承诺。北京楷德主要从

事低龄留学咨询服务，报告期内毛利率为 64.6%。美吉姆 2018 年、

2019 年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1.91亿元、2.38亿元，业绩承诺完成率分

别为 105.98%、100.13%。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

北京楷德、美吉姆营业成本明细分析、费用分析，补充更说明北京楷

德、美吉姆最近三年毛利率、净利率的合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（2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北京楷德、美吉姆营业成

本、费用的完整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，北京楷德、

美吉姆是否存在业绩承诺方为其代付成本费用的情形，年审会计师是

否执行并获取了充分的审计证据。（3）结合北京楷德、美吉姆最近

一期财务数据，补充说明北京楷德、美吉姆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

情形，年审会计师就北京楷德报告期末收入截至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

及获取的审计证据。（4）请你公司分析在未来一定期间内，境外疫

情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留学市场特别是低龄留学市场整体环境

的影响，请说明你公司对此是否进行了足够的预判、是否采取有关举

措以应对上述情况对公司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。 

4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放在境外的货币资金款项总额 2.67 亿元，

同比增长 82%；用于质押的定期存款余额 1.44 亿元，同比增长 620%，

用于质押的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为迈格教育服务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迈格教育”）开立保函的定期存款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请你公

司就上述质押定期存款的具体情况予以说明，包括存款银行、存款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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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时间、质押开始时间、质押期间，结合公司主营业务情况，补充说

明公司存放在境外的货币资金款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（2）迈格教

育开立保函的用途，和迈格教育主营业务是否相关。请年审会计师说

明就上述受限银行存款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。 

5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无形资产特许权期末余额 12.28 亿元，请

你公司补充说明对该特许权的初始确认、后续计量情况，请说明相关

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，你公司是否在报告期末对特许权

进行减值测试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报告期内，公司为关联方新湖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企鹅

家族管理咨询（北京）有限责任公司、爱贝瑞科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

限公司提供咨询服务，确认咨询费收入 316 万，2018 年无咨询费收

入。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关联方股权结构，与你公司具体关联关系，

咨询合同具体服务内容，补充说明上述咨询费收入的必要性、定价公

允性，是否具备商业实质。（2）请你公司结合业绩承诺各期精准达

标的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为达到业绩承诺而作出的安排。请年审会计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存在以公司作为担保方的关联担保情况。

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关联担保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担保金额、担

保原因、必要性。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。请律师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董事长陈鑫、董事朱谷佳在公司关联方获

取报酬，请你公司结合公司董事在公司关联方任职和获取报酬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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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说明相关报酬是否影响董事履行上市公司职责时的独立性。请独

立董事、监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2020年 4 月，你公司子公司大连三垒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笔

2017 年及 2018 年销售业务的退回，涉及收入金额 2,774.75 万元，

公司将其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处理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

销售退回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退回原因、你公司将其作为资产

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处理的依据，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，存货退回

后相关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，该存货是否存在继续对外销售的可

能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 年 6 月 8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大连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6 月 1 日 

 

 

 


